
臺北市立北政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聯課及社團學藝活動實施計畫 

一、宗旨： 

（一）增進學生自我認識，加強品德實踐，提高自治精神，增加生涯規畫及服務能力。 

（二）設計多元之課程內容，引導學生適性發展，主動學習，提高學生學習專注力與成就。 

（三）培養身心健全之學生，充實學生生活內容，養成良好休閒生活習慣。 

（四）符合學生個別差異，開發自我的學習潛能、發展優勢能力。 

二、參加對象：本校全體學生。 

三、活動時間： 

（一）第 3週至第 20週（2022年 09月 14日至 2023年 01月 13日）。 

（二）每週三第七、八節課(15:15-16:55)；每週五第八節課(16:10-16:55)。 

四、社團項目：詳見聯課及社團學藝活動選課表。 

五、選社原則： 

（一）每位同學依自己的專長或興趣慎重選擇參加，每人每時段只能參加一社團。 

（二）學校得視需要遴選同學參加特定社團。 

（三）所有社團均有人數限制，若報名人數額滿，學生則依其他志願依序選定社團。 

（四）各社團名單一經公佈後，不得自行變更或無故退出，違者依校規處分。 

六、社團幹部及職責： 

（一）各社團於第一次上課時，須互選社長一人，任期為一學年。 

（二）社長負責掌握各社之作息、秩序及借用器材、點名並填寫社團紀錄本。 

七、社團師資：聘請本校或校外學有專精之教師擔任。 

八、社團費用： 

（一）社團學藝活動費(週三及週五第八節)以參加班別分，併入教務處第八節課輔代收代辦四聯單

向學生收取。 

（二）聯課活動費(週三第七節)校內教師由校內預算之分組活動講課鐘點支付，校外教師由代收代

辦學生收取部分支付，其餘不足經費部分將由本校前導計畫相關經費支應。 

（三）各社團課程中所需教材費，由學生自行負擔，收費情形詳見聯課及社團學藝活動選課表。 

九、注意事項 

（一）週三【第七、八節】七、八、九年級必須參加，週五【第八節】社團參加對象限七、八年級。 

（二）若於課程期間請假，均需依本校正常請假手續辦理。 

（三）學習成果優異者，經任課老師推薦將予以獎勵。 

（四）所有課程皆為一學年，無特殊情形不得更換社團，若需更換社團時請社團指導老師開立證明

並說明原因。 

（五）參加桌球社、吉他社、創客社同學請自備器材及相關設備。（學校不準備器材） 

（六）其他各社團所訂定之注意事項，請詳見聯課及社團學藝活動選課表。 

十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之。 

十一、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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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開課課程暨指導老師暨注意事項分配表 

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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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八、九年級 

類
別 

社團 限制 指導老師 場地 備註 

體
育 

1.桌球社 22 游登澤老師 康樂教室 需自備球拍 

2.排球社 22 范曉娟老師 下操場 雨備: 八聖教室 

3.籃球社 24 張志宇教練 上操籃球場 內含 n位籃球隊同學 
雨備：九年聖班教室 

藝
術 

4.舞蹈社 22 張惟翔老師 多功能教室  

5.吉他社 22 羅友廷老師 七誠教室 需自備樂器 

技
能 

6.點心製作社 22 彭辰芳老師 家政教室 一學期材料費約 680元 

7.畢冊編輯社 20 褚湘婷老師 八勤教室 限九年級同學(各班 4~5位) 

8.泰雅族語社 5 吳廷宏老師 純強樓小教室  

學
術
探
索 

9.生態保育社 
22 

張孫燕老師 
八誠教室 於 9/2(五)中午前至教務處向李曼韻老師報名 

10.自然觀察社 李曼韻老師 

11.國際交流社 20 翁雅欣老師 七美教室  

12.英文電影欣賞社 22 陳惠霖老師 藝文教室  

康
樂 

13.桌上遊戲社 24 楊怡欣老師 七勤教師 一學期材料費約 650元，期末贈送一套桌遊。 

14.創客社  22 吳源傑老師 理化教室 一學期材料費約 300元。 

星 

期 

五 

 

第
八
節 

類別 七、八年級 

體
育 

1.羽球社 22 杜崴老師 下操場 雨備:八誠教室 

2.桌球社 22 陳友城主任 康樂教室 需自備球拍 

學
術 

3.韓語社 22 尹炳皓老師 七誠教室  

4.魔術社 22 吳嘉禧老師 七勤教室 一學期材料費約 800元 

康
服 

5.童軍社(八) 
45 

吳源傑老師 多功能教室  

6.童軍社(七) 高翊豪老師 八勤教室 

7.律史社 22 連容仕老師 七美教室  

 


